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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开    放    大    学    文    件 
 

沪开大教〔2022〕16 号  

 

 

各学院、分校： 

为进一步规范上海开放大学的学历教育课程成绩管理，维护

课程成绩的准确性、严肃性、科学性以及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我

校制订了《上海开放大学学历教育课程成绩管理办法（试行）》，

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上海开放大学学历教育课程成绩管理办法（试行） 

 

 

 

上海开放大学学历教育部 

2022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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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规范课程考核成绩管理

工作，保障学生合法权益，根据上海开放大学系统办学的实际情

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课程考核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检查学生学习

成效、改进教学质量的必要手段。本办法旨在完整如实记载学生

学期选课、修课情况，加强教学过程考核及成绩数据管理，建立

健全课程成绩管理运行机制。 

 

第二章 成绩管理模式 

第三条  学历教育课程成绩管理工作由上海开放大学学历教

育部负责。 

第四条  学历教育部统筹管理课程成绩的评定、录入与发布。

学院、分校按课程性质和考核方式的不同，分类组织实施成绩的

评定、录入。 

第五条  教务管理系统成绩模块实行学历教育部、学院、分

校的分层管理。各学院、分校设专人负责本单位的成绩管理工作。 

 

第三章 成绩评定、抽查、录入与发布 

第六条  上海开放大学课程成绩由形成性考核成绩与终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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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 

第七条  根据课程性质和考核要求，课程成绩评定一般采用

百分制。学生修读课程的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百分制），视为

通过该课程并获得相应课程学分。 

第八条  课程成绩中形成性考核成绩和终结性考试成绩的合

成及其比例，参照当学期发布的关于课程考核方案汇总表的通知

执行。 

第九条  基于网络的形成性考核成绩由各学院、分校辅导教

师负责在相关平台上评定，采用百分制记录。如因特殊原因无法

线上评分，由学院、分校以书面报告申请，并附加盖公章、辅导

教师签字的形成性考核成绩登记表和相关佐证材料。 

第十条  各学院、分校辅导教师负责记录、合成学生的形成

性考核成绩，并根据每学期课程考核方案设置工作通知中规定的

评阅时间在相关教学平台上完成学生形成性考核成绩的评定。 

第十一条 各学院负责抽查分校的课程形成性考核作业评阅

质量，形成定期检查机制。分校严格执行评阅和成绩管理，参照

当学期形成性考核成绩校对通知中规定的截止时间，认真完成形

成性考核成绩的校对工作，同时落实纸质材料的规范存档。 

第十二条  终结性考试按照考试方式不同，分为纸质考试、

网络考试、开放性考试三种考试形式，其中开放性考试指除纸质

考试、网络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形式，包括作品、大作业、论文、

调查报告等形式。纸质考试和网络考试的成绩评阅工作由学历教

育部统一组织开展，评阅工作必须在规定场所、规定时间内统一

进行。开放性考试成绩的评阅由各学院、分校根据课程考核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阅人员必须遵守纪律，严格按照评分标准、

https://jwzc.sou.edu.cn/2011/1109/c7745a55667/page.htm


 - 4 - 

评分细则及操作规范评阅答卷。终结性考试成绩录入工作由学历

教育部负责，指派专人分别完成卷面加分、复分、登分、核分等

成绩管理工作，确保成绩的准确性。 

第十三条  如无特殊情况，学校每学期阅卷工作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在教务管理系统内发布成绩，各学院、分校负责向学

生公布成绩,学生也可登录学校网站查询成绩。 

第十四条  课程成绩发布后，如有考试违规行为被投诉、举

报，经查实，将按照相关考试纪律与违规处理办法等规定予以处

理。 

第十五条  课程免考申请经上海开放大学学历教育部审核

后，课程成绩记录为 60 分，成绩类型记录为免考。 

 

第四章 成绩复查与更动 

第十六条  学生对考试成绩有疑问的，可在成绩发布后 5 个

工作日内向所在学院、分校提出成绩复查申请，并填写上海开放

大学查分成绩表。由学院、分校提交查分汇总表，在规定时间报

学历教育部统一办理。 

第十七条  形成性考核成绩校对后如有异议，学院、分校须

提交书面申请，附加盖公章、辅导教师签字的形成性考核成绩登

记表和相关佐证材料。 

第十八条  学历教育部对申请复查的成绩和试卷进行逐项核

查，原则上不对答卷进行重新评阅，若存在漏评、漏核分、漏登

分、错核分、错登分等失误造成的成绩差错，经复查人员签字后，

统一进行成绩更动。如对复查结果仍有异议，学院、分校应在查

分结果发布后 3 个工作日内向学历教育部提出重阅申请，逾期不

https://jwzc.sou.edu.cn/2011/1109/c7745a55667/page.htm
https://jwzc.sou.edu.cn/2011/1109/c7745a5566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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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处理。学历教育部联系学院组织教师重阅。学生本人不得查阅

试卷。  

第十九条  经核查需更动的成绩必须由成绩复查人员填写查

分成绩表，经复核确认后，由学历教育部成绩管理人员在教务管

理系统中进行成绩更动。如无特殊情况，成绩更动结果应在查分

时间截止后 5 个工作日内通知相关学院、分校，学院、分校应及

时通知学生。 

 

第五章  成绩数据的使用 

第二十条  学生成绩单从教务管理系统中打印，并加盖成绩

管理部门印章后生效。 

第二十一条  所有课程成绩的使用须以教务管理系统中已发

布的数据为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成绩评定教师应认真对待学生成绩，客观、公

正评定。若出现违纪或随意给分等行为，经查证属实，根据有关

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三条  成绩录入人员应按照本办法的要求，按时、准

确地将学生课程考核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若出现违纪或随意

给分等行为，经查证属实，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上海开放大学学历教育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